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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院办〔2024〕23 号

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院级奖学金评定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进一步调动学生学

习积极性和主动性，鼓励学生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，促进学生德

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依

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(教育部令第 41 号)文件精神及

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院级奖学金按学年评定，用于奖励综合素质优异、各

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正式学籍、按期注册，连续在校学

习满一学年以上的高职学生及五年一贯制中职阶段学生（以下简

称学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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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院级奖学金的等级、评选条件、评选比例及奖励

第四条 院级奖学金分为特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四个等级。

第五条 院级奖学金评选基本条件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；

有正确的理想信念，明辨是非，崇尚科学。

2.道德品质优良，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严格遵守校纪校规，

评定学年内未受到任何违纪处分。

3.积极参加学院、二级学院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热爱集

体，团结同学，尊敬师长，讲文明、懂礼貌，积极向上。

4.热爱所学专业，学习勤奋，学年内无不及格科目，综合测

评分数达到 75 分及以上。

第六条 评选比例及奖励

特等奖学金:德育测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 15%;考试课平均成

绩在班级前 3 名；综合测评名次在班级前 5 名。评奖比例不超过

班级学生人数的 2%,奖金为每人 1500 元。

一等奖学金:德育测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 20%;考试课平均成

绩排名在班级前 5 名；综合测评名次在班级前 10 名。评奖比例不

超过学生人数的 5%,奖金为每人 1000 元。

二等奖学金:德育测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 30%;考试课平均成

绩排名在班级前 15 名；综合测评名次在班级前 20 名。评奖比例

不超过学生人数的 10%,奖金为每人 6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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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等奖学金：德育测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 40%,各门功课及格。

评奖比例不超过学生人数的 25%,奖金为每人 300 元。

班级评选名额四舍五入取整，某等次奖学金名额未满，不能

带入下一等次，学年内申请缓考的学生，不列入挂科名单，不参

加奖学金评定。

第三章 院级奖学金评选程序

第七条 院级奖学金按学年评定，一般在每年的 9 月份进行。

第八条 各班级在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基础上做好院级奖学

金的评定工作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按《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

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(修订)》执行。评选结果在班级公示 3

天。

第九条 二级学院对本学院内各班级院级奖学金评选结果进

行审核，确认无误后，召开本部门党政联席会议，研究签署推荐

意见。审定后的院级奖学金获奖名单在本学院内公示 3 个工作日，

无异议加盖部门公章，报送学生处。

第十条 学生处对各二级学院报送的数据进行汇总审核、并报

学院评审，经学院审批同意后，在全院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第十一条 奖学金评选实行一票否决制，凡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

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当年度评奖评优资格。已评选上的学生，取

消荣誉称号，追回已发放的奖金，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1.在政治立场、政治观点等方面，违反党和国家大政方针，

造成恶劣影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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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违反国家宪法及法律、法规和校纪校规，造成恶劣影响；

3.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，违背公序良俗，造成恶

劣影响；

4.在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，违背实事求是原则。

5.学籍异动未满一学年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实施，原《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

术学院院级奖学金、“三好学生”评定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7月 15 日

主送：各二级学院、各处室。

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7月 15 日印发


